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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十五届会议   

第五委员会   

议程项目 141 和 72(c)   

2021 年拟议方案预算 

促进和保护人权：人权状况及 

特别报告员和代表的报告 
 

  

  缅甸罗兴亚穆斯林和其他少数群体的人权状况 

  决议草案 A/C.3/75/L.34 所涉方案预算问题 

  秘书长按照大会议事规则第 153 条提出的说明 

 一. 导言 

1. 在 2020 年 11 月 18 日第 13 次会议上，第三委员会经记录表决，以 131 票对

9 票、31 票弃权通过了决议草案 A/C.3/75/L.34。委员会收到了关于所涉方案预算

问题的说明(A/C.3/75/L.85)。 

 二. 决议草案所载要求 

2. 大会在决议草案 A/C.3/75/L.34 执行部分第 21 段请秘书长： 

 (a) 继续开展斡旋，与所有相关利益攸关方讨论缅甸问题，并向缅甸政府提

供援助； 

 (b) 延长缅甸问题特使的任期，并向大会第七十六届会议提交特使报告，说

明决议所述全部相关问题； 

 (c) 提供一切必要协助，使缅甸问题特使能够有效执行任务，并每六个月向

会员国报告情况，或根据当地局势的需要向会员国报告情况； 

 (d) 确定各现有任务如何能够更加有效地履行各自领域内有关缅甸的责任

以及如何通过加强协调来补充彼此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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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 确保所有国家方案都纳入基于人权的方法，并经过尽职调查程序； 

 (f) 提请安全理事会继续注意缅甸局势，并就解决人道主义危机、促进罗兴

亚难民和被迫流离失所者安全、有尊严、自愿和可持续的返回以及确保追究大规

模暴行及侵犯和践踏人权行为负责者的责任提出具体行动建议； 

 (g) 支持执行缅甸问题国际独立实况调查团的建议，并协助现有独立机制的

工作； 

 (h) 全面执行对 2010 至 2018 年联合国在缅甸的参与情况的独立调查报告

中所载的建议； 

3. 大会在决议草案执行部分第 22 段请特使继续通过互动对话参加大会第七十

六届会议。 

 三. 拟议要求与 2021 年拟议方案预算的关系 

4. 决议草案提及的活动与 2021 年拟议方案计划方案 2 (政治事务)次级方案 1 

(预防、管理和解决冲突)(A/75/6(Sect.3))以及与 2021 年拟议方案预算第 3 款(政治

事务)(A/75/6(Sect.3)/Add.2)相关。 

 四. 为落实拟议要求将开展的活动 

5. 根据决议草案执行部分第 21(b)段的要求，秘书长将延长缅甸问题特使的任

期，特使将开展与秘书长斡旋相关的工作。因此，特使办公室被视为专题群组一：

秘书长特使、个人特使、顾问和代表下的特别政治任务。 

6. 特使将继续按照实际受聘合同开展工作，设在内比都和总部的一个小规模团

队将向特使提供支助。 

7. 特使办公室将继续与包括缅甸政府在内的广泛行为体合作，提供秘书长的斡

旋，鼓励在民主过渡方面取得进展，尤其是在 2020 年 11 月 8 日大选之后取得进

展，并鼓励问责。特别是，特使办公室将继续努力促进社会融合，促成解决罗兴

亚族群和其他少数群体的境况。在这方面，根据若开邦问题咨询委员会的建议，

特使将作出努力，使罗兴亚族群在选举之后实现政治、社会和经济权利方面取得

明确进展。特使将继续支持和倡导为因暴力而流离失所者提供持久解决办法。她

也将努力为自愿、有尊严、安全和可持续的返回原籍地或选择地创造条件，包括

解决根源问题，扩大缅甸最贫穷的邦之一若开邦的发展项目。在这些方面，特使

将与主要利益攸关方，特别是与东南亚国家联盟等区域组织密切合作。 

8. 为了改善生活在孟加拉国和缅甸的罗兴亚族人和其他人的状况，特使办公室

将与缅甸国内外的官员和相关行为体合作，允许人道主义援助不受限制地进入，

推动缅甸当局与难民持续对话，并采取其他建立信任措施。此外，特使将支持国

际社会作出努力，为孟加拉国管理多层面危机的行动持续提供政治和财政支持。

在这方面，她将努力有效和全面执行若开邦问题咨询委员会的建议，并帮助动员

本组织在这方面的全系统协调支持。作为这方面工作的一部分，特使将帮助推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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缅甸政府、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公署和联合国开发计划署 2018 年 7 月 6 日

达成的谅解备忘录取得进展，该备忘录说明联合国系统将如何支持创造条件，推

动难民自孟加拉国自愿、安全和可持续地回返并重新融入若开邦。这将包括推动

让更多人能够进入备忘录所述速效项目涵盖的更多地点，这些项目的宗旨是支持

恢复和基于复原力的发展，造福若开邦所有族群。备忘录已延长至 2021 年 6 月。 

9. 关于民族和解，特使办公室将继续推动各方保持克制，避免采取可能逆转和

平进程成果的行动，同时保护和接触有需要的平民，这对于加大行动力度、落实

更具包容性的和平进程至关重要。在选举后的情况下，特使办公室将强化缅甸所

有领导人的重要性，对煽动和仇恨行为采取旗帜鲜明的统一立场，与此同时，还

必须推动开展广泛包容、透明和无障碍的选举进程，使选举成为民族团结的盛举。

特使的目标是主导联合国系统的各项努力，使该国的本国利益攸关方能够利用现

有资源和工具，与联合国各实体接触，支持各项民族和解努力。 

10. 为确保与缅甸各主要利益攸关方密切协调，特使办公室将继续留在内比都。

在纽约仍将有小规模的团队，以便持续与会员国进行密切协商，并在整体上帮助

联合国更加一致和协调地处理缅甸问题。特使还将与联合国驻缅甸国家工作队密

切合作，开展与特使任务有关的一系列活动。此外，特使办公室在执行任务过程

中将与联合国系统内以及外部伙伴中的广泛行为体合作。特使还将与关心这个问

题的会员国保持定期和密切联系。 

 五. 各项提议所涉经费问题 

11. 按照决议草案 A/C.3/75/L.34 执行部分第 21(a)和(b)段的要求，秘书长需要继

续进行斡旋，与所有相关利益攸关方讨论缅甸的人权、民主过渡与和解问题，并

通过特使提供技术援助，2021 年开展这些活动的费用估计数为 1 152 600 美元(扣

除工作人员薪金税后的净额)。 

12. 这些资源将用于支付特使(副秘书长)、1 名办公室主任(D-1)、2 名政治事务

干事(1 个 P-5 和 1 个 P-4)和 1 名助理(当地雇员)的薪金以及其他业务费用。政治

和建设和平事务部将向特使提供其他实务支助，亚洲及太平洋经济社会委员会将

向特使提供其他行政支助。 

13. 2021 年拟议方案预算第 3 款(政治事务)已在特别政治任务(A/75/6(Sect.3)/Add.2)

下编列上述所需资源。 

 六. 结论和需要大会采取的行动 

14. 如果大会通过决议草案 A/C.3/75/L.34，则 2021 年缅甸问题特使办公室继续

开展工作所需资源为 1 152 600 美元(扣除工作人员薪金税后的净额)。 

15. 大会正在审议 2021 年拟议方案预算第 3 款(政治事务)特别政治任务

(A/75/6(Sect.3)/Add.2)，请大会在该款下核准这些资源并拨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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